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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
移交及管理使用协议

甲方：
项目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乙方：
项目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省、州相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本着营造和谐、文明的吸烟环境为原则，甲方在乙方提供的场所开展文明吸烟环境建设（以下简称文明吸烟项目）。文明吸烟项目已按建设方案、标准建设完成，并经甲乙等多方共同验收合格，现经双方协商，就文明吸烟项目移交及管理使用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协议。
一、移交约定
（一）移交项目
甲方在乙方管理的             区域内，建设的文明吸烟项目所涉及物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具体包含：室内吸烟房       个，室内吸烟室       个，室外吸烟亭      个、室外吸烟区       个，共计       个。具体配套设施、设备详见附件《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设施、设备移交清单》。
（二）移交时间
为本协议签订之日。
二、协议期限
自移交之日起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三、甲乙双方职责
（一）甲方职责
1.在协议有效期内，对乙方文明吸烟项目的使用给予指导。
2.在协议有效期内，对乙方文明吸烟项目的使用进行监督。
3.在使用过程中若因政策调整，造成文明吸烟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等相关规定，经双方协商后可终止该项目的使用。
4.项目质保期内，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开展向移交文明吸烟项目具体施工单位的质保权益及相关因建设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害责任追诉。
（二）乙方职责
1.项目移交后，对建成并通过验收的文明吸烟项目拥有使用权和所有权。公益性是作为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根本定位，不得利用项目进行任何形式的涉烟广告宣传或出现烟草企业、烟草产品的形象和文字,不得利用项目开展任何形式的盈利活动。
2.乙方必须确保文明吸烟项目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正常使用，不得随意挪作他用。
3.在文明吸烟项目使用过程中，要遵行国家、消防安全等法律法规及规定。
4.按照“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负责对文明吸烟项目及其配备的相关设施进行日常养护、清扫、维修等管理，确保文明吸烟项目安全运行。若因乙方管理、使用、维护不当而发生人身及财产损害等一切事故，相关责任应由乙方承担。
5.配合甲方对文明吸烟项目使用进行监督。
6.乙方正常接收且文明吸烟项目质保期过后，乙方具体负责向文明吸烟项目具体施工单位因建设质量原因导致的损害责任追诉。
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不得随意单方终止该协议，否则相应的损失由随意终止一方承担。
2.甲方投入建设的文明吸烟项目及其配套的设施、设备，乙方一律不得挪作他用。
五、如双方在履行协议时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
七、本协议签订后，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有关协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甲方（盖章）：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年月日

乙方（盖章）：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年月日


签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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